
申 請 國 民 旅 遊 卡 操 作 手 冊 

一、 請至 ECPA 網站： 

 

二、選擇Ｄ.其他人事總處業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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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點選：國民旅遊卡檢核系統(公務人員) 

 

四、點選註記/取消註記不核發交易，再點選註記不核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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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將交易(刷卡)日期改成 2025(114)-08-01，點選送出。 

六、請如有刷高鐵或臺鐵車票，如係公差並預計或已請領差旅費，

請勾選註記不核發，再點選送出（請特別檢視，重複請領可能

涉犯貪汙治罪條例等刑責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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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點選列印核發補助費申請表，再點選送出，無須修改日期。 

  

八、點選列印，並於所有頁面簽名欄簽名後送人事室。 

 


